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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新区湖南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
公司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维护 
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

 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贯彻落

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

发〔2018〕34 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

发〔2019〕10 号）、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预算

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财绩〔2020〕7 号）和

《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关于开展 2023 年财

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新财函〔2023〕8 号）

等有关文件规定，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组建绩效评价工作组，

于 2023 年 7 月至 9 月对湖南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城市运营公司”）2022 年度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室

外广场维护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实施了绩效评价。评

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从项目决策、项

目管理以及项目绩效完成情况等方面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。

评价工作已完成，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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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情况 

2023 年 7 月至 8 月，绩效评价工作组对项目专项资金实

施了绩效评价。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检查相结

合的方式进行，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，绩效评价工作组实施

了资料审阅、账务核实、检查支付记录、询问、分析计算以

及现场调查等必要的现场评价程序。现场评价过程中，绩效

评价工作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，检查资金占纳

入评价范围专项资金的 100.00%。 

二、项目概况 
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

城市运营公司是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，注册时间为 2010 年 7 月 2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430104557632005W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,000.00 万

元；注册地点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 1177 号

方茂苑（二期）第 13 栋 2712 房。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市

政设施管理；城乡市容管理；城市公园管理；名胜风景区管

理；森林公园管理；软件开发；储能技术服务；信息系统集

成服务；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；城市绿化管理；园林

绿化工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固体废物治理；停车场服

务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；病媒生

物防制服务；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；专业保洁、清洗、

消毒服务；专业设计服务；白蚁防治服务；林业有害生物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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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服务；组织体育表演活动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；会

议及展览服务；礼仪服务；广告制作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广

告发布；图文设计制作；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；集中式快

速充电站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充电桩销售；日用

品销售；日用百货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物业管理；住房租

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水污染治理；防洪除涝设施管理；

共享自行车服务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

互联网信息服务；建设工程施工；电气安装服务；施工专业

作业；公路管理与养护；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；城市建

筑垃圾处置（清运）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餐厨垃圾处理；

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；游艺娱乐活动；食品销售；

城市公共交通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 

根据 2018 年 6 月 4 日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住建环保局

《关于〈明确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物业管理相

关工作的请示〉的建议》（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文电处理单

NO.18052808），明确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的整体运

营、维护和管理事宜由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整体负责。

为保障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的良好秩序和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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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整洁，湘江新区发展集团物业管理机构（城市运营公司）

负责室外广场的相关保洁和保安方面的物业服务工作。 

（三）项目内容 

项目位于梅溪湖国际新城节庆路和梅溪湖路交叉口西

南角，占地面积 8.8 万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12.6 万平方米。

室外广场面积约 52054 平方米。项目维护类型为广场物业维

护，维护范围主要包括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保安维

护和保洁维护。其中，保安维护的主要内容有：广场公共秩

序的维护、各种重大活动及政务、商务接待管理工作的秩序

维护；保洁维护的主要内容有：广场地面的冲洗、洒水、人

工清扫、下水沟管和果皮桶保洁等清洁作业。 

（四）项目绩效目标 

保障地标性建筑文化艺术中心管理秩序井然、环境整洁、

绿化景观优美、设备设施运行良好，活动保障有序，提升梅

溪湖片区整体形象。 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及管理情况 

（一）资金预算情况 

2022 年度财政预算安排项目经费 220 万元，用于保洁、

安保、绿化、设备维护。 

（二）资金到位情况 

2022 年 7 月城市运营公司收到湘江新区财政拨付 2022

年 1-6 月维护费 109.715 万元，2023 年 2 月收到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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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付 2022 年 7-12 月维护费 109.715 万元，共计收到专项资

金 219.43 万元；资金到位率 100%。 

（三）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城市运营公司文化艺术中心

户外广场维护成本累计支出 183.56 万元；截至 2023 年 7 月

31 日，城市运营公司文化艺术中心户外广场维护成本累计支

出 293.61 万元。具体支出明细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明细支出内容  金额    

1 安保服务费 72.70 

2 保洁服务费 38.06 

3 项目管理人员经费 64.76 

4 水电费 19.65 

5 公众责任险 1.79 

6 税金支出 32.31 

7 维修、耗材等其他支出 5.51 

8 项目管理费用 58.83 

合       计 293.61 

四、项目实施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

城市运营公司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项目保安维护

单位，通过合作单位信息库随机抽取方式确定项目保洁单位，

保安、保洁合同由城市运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江新城

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，2022 年 6 月湖南湘江新

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合同权利转让给城市运营公司。合同

签订情况详见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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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合同编号 合同名称 签约金额 乙方单位 合同期限 签订日期 

1 
XJWY-

2021196 

保安服务 

合同 
54.43 

长沙红光保安服

务有限公司 

12 个月 

(2022.1.1-

2022.12.31) 

2021.12.29 

2 
XJWY-

2021195 

保洁服务 

合同 
26.27 

长沙市华茂清洁

服务有限公司 

12 个月 

(2022.1.1-

2022.12.31) 

2021.12.29 

合计 80.70    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

城市运营公司根据制定的《外包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及人

员考核标准（保安类）》《外包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及人员考

核标准（保洁类）》等相关考核管理办法，实行日、周、月

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，于每月底与保洁、保安承包方进行

服务成果评估与月度总结，出具月度考核报告，指出本月度

该项目保安与保洁维护工作中的不足之处，督促承包方进行

整改完善，并制定下月工作计划。 

城 五、项目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

（一）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

城市运营公司根据公司法、会计法、会计准则等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湖南湘江城

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制度》，明确了财务运行机制、

界定了财务管理职责和要求，规范了财务管理流程、资金使

用范围。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、独立核算；城市运营公司按照

制度要求执行支出审批流程，严格项目成本核算和资金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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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

为指导物业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，确保各项业务的服务

品质及客户满意度的提升，有效控制项目成本，湖南湘江新

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制定了《项目品质服务管理办法》，为

工作流程管理的优化和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。项

目执行过程中，城市运营公司对保洁和保安工作开展了监督

检查，并对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情况予以奖惩。 

保安和保洁服务采购及合同签订等方面基本遵循《湖南

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办法》的要求执行。 

六、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 

（一）创造了干净舒适的艺术中心广场环境 

通过每天对艺术中心广场公共区域的垃圾清理，对垃圾

桶、指引牌等设施的擦拭，确保整个广场干净整洁无可见垃

圾，创造了干净舒适的广场卫生环境。同时通过对垃圾的日

产日清，对广场地砖铺装进行全区域清洗，防止了病虫危害，

改善了周边空气质量。 

（二）保障了艺术中心广场的安全稳定运营 

通过 24 小时的全天执勤，有计划不间断地巡逻，制止旅

客不文明行为，确保广场无违规车辆进入、无摆摊设点、无

发传单行为等，维护了广场的公共秩序和文化艺术中心形象。

定期进行消防演习及安全培训，提前排除了安全隐患，为游

客建立了安全的游览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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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打造景观环境，推动了城市品质提升 

广场内被绿植所覆盖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一致性能得到

增强，能有效提升广场周边的环境质量。通过对广场绿植的

提质整改施工，绿化率得到大幅提升，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

善，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周边群众的居住环境，引领湘江新区

生态发展，提升城市面貌，对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具

有深远影响。 

七、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未按考核标准执行扣分 

经检查城市运营公司的考核资料，2022 年 5 月和 6 月

的保洁服务考核汇总表中“清洁工具车乱停放扣 0.1 分”；

根据《外包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及人员考核标准（保洁类）》，

清洁车准乱停乱放不合规每发现扣 0.2 分/次。 

2022 年 2 月第 1 周因巡逻岗巡查次数未达到要求扣 0.5

分；2022 年 2 月第 2 周因 2 月未开展业务知识培训扣 0.5 分；

根据《外包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及人员考核标准（保安类）》，

每月岗位培训不得低于 2 次并留存记录，每缺少一次培训记

录扣 1 分；早晚两班值班期间巡逻频次不得少于 12 次，每

缺少一次扣 0.2 分。 

上述考核未严格按照外包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及人员考

核标准执行扣分。 

（二）安保品质工作有待加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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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保安服务合同

书，常规巡逻每天不少于 12 次，对重点区域每 1 小时至少

巡查 1 次，并做好巡查记录；按时进行岗位培训，每月不

低于 2 次。经检查城市运营公司安保品质工作检查表，安

保品质工作存在常规巡逻次数未达要求，岗位培训次数不

足的情况，安保品质工作还有待加强。 

（三）绩效目标管理待加强 

项目产出目标细化、量化不够具体，项目效益目标无可

量化指标，未充分考虑目标可衡量性，导致申报的绩效目标

存在定量指标无具体量化的目标值或指标不可衡量。 

八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加强监督管理，提升服务品质 

项目单位应督促第三方服务单位加强对员工相关专业

知识的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和服务意识，认真

抓好标准化、规范化服务的管理工作。按照服务质量考核细

则执行扣分，对第三方单位的服务进行严格要求；对考核过

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第三方服务单位整改，并分析问题

形成原因，找出解决方法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，为室外

广场提供更好的品质管理。 

（二）明确绩效目标，提升量化程度 

建议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，从投入、产出和效益三个

方面对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进行分解，进一步细化量化到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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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指标，选取可衡量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指标。通过清

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其科学性、重要性、经济性、

关联性原则，以便于监督考核，发挥绩效作用。 

九、往期报告问题整改情况 

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维护项目 2021 年度未进行绩效

评价工作。城市运营公司针对 2019 年度绩效评价报告提及

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，其中广场保洁工作有待加强，保安

维护工作有待加强的问题已进行整改，但是绩效目标管理有

待加强的问题仍然存在。 

十、评价结论 

城市运营公司积极组织实施了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

维护项目，建立了项目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了项

目实施程序，完成了年度维护任务及相关专项工作。按照项

目立项、预算执行、组织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绩效等方面

进行的综合评价，2022 年新区湖南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

司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室外广场维护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9.4

分，评价等次为“良”。 

 

 

 

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

2023 年 9 月 10 日 

 


